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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学生服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

型号规格和/或等级 / 商  标 MINGQI

受检 (委托)单位名

称

上海呜企服饰有限公司

/

用户单位名称 /

制造单位名称 /

抽样地点 /

样品表述与说明

白色/上衣

任务来源 / 抽样样本送到日期

抽样日期 / 抽样单编号

受检批生产日期 / 批号/编 号

受检批数量 / 抽取样品数量

委托样品数量 1件 委托样品收到日期 2015-08-25

检验项目

检验依据 和/或

综合判定原则

甲醛含量,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,纤维含量
FZ/T01057,3⒛ 07《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分 :显微镜法》
叱/T01057,⒋ ⒛07《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分 :溶解法》
叱/T01057,← ⒛07《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6部分 :熔点法》
GB18茌 01⒛ 10《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》B类

GB/T2910,11⒛ 09《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 :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

检验日期 2015-08-25 至  2015-08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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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结论

本报告仅提供单项检验结论。详见本报告检验结果汇总页。

签发 日期 :

受检单位
地址   |/

邮编 / 电话 /

备注  丿 本报告检验结论是根据检验依据仅对所检项目得出的,不代表未经检验的项目或功能符合要求。

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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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结果汇总

检验项目名称

聚酯纤维 38,8

芏i∧ r丁 :;

F告/讠:芊丿氵用|I
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
禁用 (≤ 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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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用偶氮染料检验结果汇总

序号 芳香胺名称 化学文摘编号 检验结果 lIng/kgl

l ⒋氦基联苯 92-67-1 未检出

2 联苯胺 92-87-5 未检出

3 ⒋氯邻甲苯胺 95-69-2 未检出

4 ⒉萘胺 91-59-8 本检出

5 邻氨基偶氮甲苯 97-56-3 未检出

6 5硝基-邻 甲苯胺″-氨基-俑肖基甲苯 99-55-8 未检出

7 对氯苯胺 106-47-8 未检出

8 2,⒋二氨基苯甲醚 615-05-4 未检出

9 4’ -二氨基二苯甲烷 101-77-9 未检出

3, 3’
一二氯联苯胺 91-94-1 未检出

3’ -二 甲氧基联苯胺 119-90-4 未检出

393’ -二 甲基联苯胺 119-93-7 未检出

3,3’ -二
甲 基

-4,4’ -二
氨 基 二 苯 甲 烷 838-88-0 未检出

⒉甲氧基巧-甲基苯胺 (3氨基对甲苯甲醚 ) 120-71-8 未检 出

茌 ,⒋ 一 亚 甲 基
一 二 一 (2一

氯 苯 胺 )肛 ,4’ 一
次 甲 基

-双 -(2—

氯苯胺 )
101-14-4 未检出

4,4’
一

二
氨 基 二 苯 醚 101-80-4 未检出

I7 4′ -二氨基二苯硫醚 139-65-1 未检出

邻甲苯胺 95-53-4 本检出

2,⒋二氦基甲苯 95-80-7 未检出

2,4,卜 三 甲 基 苯 胺 137-17-7 未检出

邻氨基苯甲醚 (邻 甲氧基苯胺 ) 90-04-0 未检出

←氨基偶氮苯 60-09-3 未检出

←二甲基苯胺 95-68-1 未检出

,⒍二甲基苯胺 87-62-7 未检出

各注

注 1:邻 氨 基 偶 氮 甲 苯
(CAS No,975⒍ 3)、 5硝 基 -邻

甲 苯 胺 /2一 氨 基 刊 硝 基 甲 苯
(CAs No。 99巧 58)经 本 方 湛

处理后进样检测分解为邻甲苯胺和2,4一二氨基甲苯。
注 2:苯 胺 (CAs No,62巧 33)特 征 离 子 为 93amu,1,⒋ 苯 二 胺 (CAs No。 10卜503)特 征 离 子 为 108跏 u。 ⒋ 氨

基 偶 氮 苯 经 本 方 法 检 测 分 解 为 苯 胺 和 /或 1,⒋苯 二 胺 ,如 检 测 到 苯 胺 和 /或 1,⒋苯 二 胺 ,应 重 新 按 照 GB/T23344
进 行 测 定 。

注3:试样前处理方法:直接还原处理。
注4:检验结果未检出表示含量低于GB/T17592⒛ 11标准的检出限sllg/kg。

注5:检验结果≤⒛mg/kg时 ,该芳香胺检出量符合GB18茌 01刁010标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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